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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全體議員 立法會 CB(2)700/08-09(01)號文件 

由：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 

日期：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五日 

 

敬啟者： 

 

我們是來自不同界別的社會團體，多年來一直關注中港家庭分隔的議題。我們歡迎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就有關的議題成立「研究中港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足證中港家庭所面對的問

題非常嚴重及其在香港社會的影響非常深遠。 

 

因此，我們特函 閣下，期望「小組委員會」成員在擬訂未來的工作計劃前，充份考慮

過去多年來，各團體的關注重點和意見。 

 

我們對各項議題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的討論日程建議及各議題的具體關注已列載如

下。我們期望「小組委員會」全體成員能充份考慮，並在可行的情况，全面審視及落實各項

關注。 

 

討論日程建議一覽表： 

項目 內容簡介 

1. 檢討 2003 年的人口政策 
2003 年的人口政策，有多項打擊中港家庭基本權利及生活福祉

的措施，必須儘快作出全面檢討及修訂。 

2. 單程證配額 
2007 年的單程證申請獲審批數目出現大量餘額，單程證制度必

須重新檢討和修訂，以配合社會變遷。 

3. 雙程證及子女在香港出生的

內地單親人士的處理 

入境處行使酌情權，延長有需要家庭的留港期限；同時協助發出

推薦文件，讓這些單親家庭在內地可申請單程証來港照顧子女。

4. 港人內地成年子女 容許他們利用單程證餘額申請來港，達致家庭團聚。 

5. 縮短夫妻團聚的單程證輪候

年期 

由目前五至六年，縮短至三年或更短的等候時間，以減少家庭衝

突。 

6. 準來港婦女在港分娩收費 準來港婦女的分娩收費應與一般港人一樣。 

7. 港人在內地父母 考慮在單程證增設名額，容許其父母透過打分制申請來港。 

8. 無依靠的年長父母 
港府審視有關家庭的困境，向內地出入境部門提出建議，容許另

一名子女申請來港照顧父母。 

9. 跨境學童 
當局應加快批核內地母親的單程證申請，讓更多有計劃來港家庭

早日團聚。 

10. 輔導和配套設施 增撥社會服務資源及人手，協助中港家庭來港前、後的需要。

11. 設立中港法定機制 處理中港家庭在申請單／雙程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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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議題的具體關注： 

 

1. 檢討 2003 年的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在 2003 年由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主持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制訂。當專責小

組完成了 2003 年的報告後，便即解散，因此施行政策時沒有了「對口單位」，可供受影響的

社群質詢及對話，雖然報告書內承諾每兩、三年作出全面檢討，惟至今已超過五年，只有可

持續發展委員會於 2006 年曾提出報告，但並沒有針對 2003 年所推出的政策作出檢討。 

 

因此，我們期望「小組委員會」能就 2003 年的人口政策作出一次全面檢討，尤其當中涉

及幾項打擊中港家庭基本權利及生活福祉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申領綜援的人士必須在港住

滿七年；對港人在內地懷孕的妻子增加在港分娩的收費；沒有處理分隔中港兩地多年的家庭

問題，如港人在內地所生的成年子女申請居港權的問題等。 

 

2. 善用單程證配額 

現行每日 150 個單程證配額，60 個分配給持居權證的未成年子女，30 個給分隔兩地十年

或以上的配偶（即「長期分隔配偶」）與隨行子女，以及 60 個給其他類別的申請人。按現時

規定，若用盡配額，每年到香港定居的內地人約 5 萬 5000 人。 

但在過去八年來，除了 2000 年和 2005 年外，基本上每年的單程證配額均有剩餘1。2007

年甚至是香港回歸以來，剩餘最多的單程證配額。 

由於單程證配額經常使用不足，2008 年 9 月 12 日，由前保安局局長黎慶寧牽頭的“智經

研究中心”建議，將配額給予“港人內地配偶”。 

 

“智經”的報告建議當局修改入境準則，將剩餘配額撥予分隔兩地已有三年的配偶，容許

他們帶同受撫養子女提早來港團聚，此舉可以直接增加在香港的幼童人數，並容讓這類兒童

可以提早在港接受教育。 

由於單程證制度實行已經多年，我們認同有修改的必要。鑑於目前中港交往越來越頻繁，

而中港家庭亦面對更多的變化，並非簡單二分為夫妻和父母關係就可處理複雜的家庭關係，

加上等候時間長，在期間產生不少變化，欠缺靈活和彈性的單程證制度，亦沒有適當的處理

和面對這些問題。 

3. 雙程證及子女在香港出生的內地單親人士的處理 

在漫長等候單程證的過程中，不少家庭因社會、經濟或其他個人原因出現突變，由於政

策僵化，不少家庭陷入無休止的困境。 

因此，我們建議在單程證的配額內，加撥酌情的個案，以便有關部門能靈活和彈性處理

                                                 
1 2001 年餘額 1095 人，2002 年餘額 9,855，人 2003 年餘額 1,460 人，2004 年餘額 16,790 人，2006 年餘額 730
人，2007 年餘額 20,8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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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在等候當局考慮酌情的期間，入境處應協助受影響人士，延長其留港期限，以免加

深她們的痛苦和困擾。 

類似的個案，包括在單程證批核前，因與居港之配偶發生感情問題而導致夫妻離異、或

其配偶突然去世、入獄、失蹤、患上嚴重疾病如殘疾等，而導致在內地申請一方失去申請單

程證的資格，但其在港出生的子女卻乏人照顧等。 

目前，當單程證申請至最後階段時，必須由其在港的配偶前往內地簽字，以核實夫婦關

係，但當中的處理卻欠缺彈性，一旦遇上上述的情況，在內地的配偶便無法再提出申請，多

年來只有依靠雙程證來港照顧子女。 

由於入境處職員表示有關單程証申請只於內地辦理，建議他們返回內地申請，但內地部

門又表示現時無相關政策，建議他們要求香港入境處發出酌情信，推薦單程証的申請。 

兩地出入境部門互相推搪令這些家庭無所適從，加上雙程證的申請必須在戶籍原居地提

出，父母回內地申請，必須攜同子女前往，交通往來加上申請需時，對孩子的學業、健康和

情緒產生負面的影響。面對這些家庭的無奈和困擾，我們多次向港府和入境處反映，要求入

境處運用行政方式，延期她們的留港限制至半年或三個月，並容許類似狀況的家庭酌情留港，

但有關的要求一直石沉大海。故期望入境處當局 

我們同時亦要求入境處可考慮發出推薦文件，讓這些單親家庭，可返回國內向當地出入

境辦事處申請單程証。 

 

4. 港人內地成年子女 

過去多年，由於非成年子女的配額多次出現剩餘的情況，因此我們建議有關當局應考慮

將有關餘額，給予同樣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的成年子女，即受到 1999 年釋法所影響的港人

內地子女。 

99 年 1 月份終審法院的判決，讓他們以為有機會可以透過正式機制申請來港，但同年 6

月的人大釋法又再剝奪他們的權利，由 1999 年至 2002 年，經歷幾年的法律訴訟，凸顯這批

成年子女的居港訴求。 

 我們認為目前是最佳的時機，讓成年子女透過公開及公平的單程證制度，正式申請來港

與父母定居，以解決多年來懸於社會的家庭分隔問題。 

 

5. 縮短夫妻團聚的單程證輪候年期 

我們同意“智經研究中心”的建議，即縮短兩地分隔夫婦的輪候年期，由五至六年縮短

至三年或更短，此舉不單可以讓夫婦早日團聚，減少在等候期間引起的不必要困擾，如申請

雙程證的問題、假單親、甚至是因夫妻聚少離多而產生感情變化或家庭問題等。 

  

6. 香港丈夫、內地妻子 -- 準來港婦女在港分娩收費 

醫管局於 2007 年 2 月開始，增加準來港孕婦的收費，由原本二萬元增至三萬九千元，大

大增加兩地夫妻的家庭負擔和開支，怨聲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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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公布公立醫院限制非本地孕婦來港分娩措施成效的同時，官員亦提供一系列數

據，強調措施已見成效。但在新制度下，妻子是內地人的香港家庭來港產子須繳付全費，受

到不平等對待。 

政府認為，港人在內地出生的子女可以家庭團聚為由，向內地申請單程證有秩序來港定

居，毋須來港產子，並認為此符合「公眾利益」。不過，單程證計劃令配偶和子女延遲來港

團聚，子女出生初期長時間中港分離，造成子女分隔和教育銜接問題，衍生不少家庭和青少

年學業問題，令社會負上沉重代價。 

我們建議，醫管局應立即檢討和取消上述不合理的收費，並增加資源，讓本地及準來港

孕婦，享有平等的權利。 

 

7. 港人在內地父母 

“智經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這些在港出生，但父母是內地人的子女，他們的出生有

助減輕人口老化，並有望成為未來勞動力來源，故在社會負擔能力之內。 

社署在 2008 年 2 月份，宣佈收緊福利政策，不再批核未滿 18 歲在港出生而父母均不是

香港居民的兒童的獨立綜援申請，若該類兒童由香港監護人提出的申請，必須以家庭為單位，

以防止綜援被濫用。當時余志穩署長表示，收緊審批是因為有投訴指有人將綜援金寄回內地，

作父母的生活費，或者供持雙程證父母來港時，「一份綜援兩個人用」。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原素，社署不能無視孩子作為港人應有的權利，並假設所有父母都會

平分孩子的綜援金，而一刀切取消所有的申請。同時，以父母的身份去決定子女是否可享有

其公民權益亦不合理。 

社署的理據認為，若父母堅持要子女留港，應付託予有能力照顧的家庭，或考慮在內地

自行撫養，否則應找有經濟能力的親友代為照顧，甚至交予社署轄下的寄養家庭或於保良局

生活。然而不少受影響的家庭相繼指出，社署對寄養家庭的要求及照顧均無監管，而保良局

亦非可以即時入住，必須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申請。有婦女亦曾透過媒體表示，保良局只願意

為其孩子提供星期一至五的照顧，周未卻必須把孩子領回。 

我們要求港府面對現實，切實地提出具體政策措施，協助這些非港人所生的子女，在港面

對的成長和就業問題。在沒有家長的情況下，他們的醫療或住屋的問題究竟如何處理？港府

一直沒有回應。因此，與期千方百計將他們堵截，不如從正面著手，培育孩子成才，港府可

考慮以新的「計分制」模式，容許港人的內地父母，申請單程證來港與在港所生子女定居。

透過 DNA 親子關係基因測試以鑑定確認雙方關係，亦可杜絕「假父母」的情況出現。 

 

8. 無依靠的年長父母 

按目前的單程證制度，在香港年滿六十周歲的年長父母，可申請內地其中一名子女來港。

然而，不少子女來港後，並沒有或並未能履行照顧父母的責任。他們或因某些理由，如患上

精神病、該名子女為智障或嚴重傷殘人士、子女來港後無故失蹤或已經輾轉離港，不能照顧

父母。有部份情況是在港的父母離異，但一對夫婦只可申請一子女照顧，因此另一方要孤獨

渡過晚年，即使有子女亦無法得到安享晚年。 

內地當局對此政策的執行非常嚴謹，一旦知道該父母有子女在港，便已否決其他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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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沒有任何彈性和酌情的處理。我們建議港府可在詳細調查有關個案後通報內地政府，

以容許在港父母申請另一名內地子女來港，照顧其晚年生活。 

9. 跨境學童 

資料顯示，目前每日來往中港兩地的跨境學童數目，約 5,800 至 6,200 人。由於這些港人

子女在內地因沒有戶籍，一般只能入讀民辦學校，需要一筆過繳交數千至數萬元人民幣的「借

讀費」，對一般家庭而言是不輕的負擔。有些家庭在輪候公屋期間，也會選擇留在深圳居住。 

2008 年 6 月，一項調查發現，有近四分一的跨境學童，每月只有九天或更少的時間與父

親見面，只有或少於九天，而且當中父子的見面時間，更有一半只有四天或以下。負責調查

的團體亦建議，當局應加快批核內地母親的單程證申請，讓更多有計劃來港家庭早日團聚。 

 

10. 輔導和配套設施 

上述的調查亦同時指出另一社會現實，是由於不少以往分隔兩地的跨境家庭，一旦來港

定居後，只關注經濟情況和子女教育的安排，忽略夫妻關係及家庭成員情緒等，因此當局有

需要增撥社會服務資源及人手，協助跨境家庭處理來港定居前後所面對的問題，包括社會適

應，青少年和家庭的輔導。 

近年來加上社會服務的收縮，新來港服務被綜合化以至「消聲匿跡」，新來港青年得不到

正規的適應支援及支援課程等福利，例如學習英文、繁體字、社會適應等，令新來港青年和

家庭感到徬徨無助。 

11. 設立中港法定機制 

我們建議中港兩地政府，在港設立一法定機制，以處理中港家庭在申請單程證及雙程證

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對有困難、有需要求助的個案作出調查及處理。目前，由於內地不同

地方對單程證的處理和審批有不同的方案，令許多家庭求助無門，在港亦沒有統一、合法和

被內地當局認可的機構去協助這些家庭。 

我們認為設立一法定機構，統一協調和處理有關個案，並可定期給予內地出入境部門建

議和改善措施，以確保所有家庭及個案可在公平和透明的機制下排隊和輪候。 

 

我們期望「小組委員會」在會議上能安排聯席成員出席發表意見，並促請「小組委員會」

能全面審視及落實各項關注。 

  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  

 

 

 

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成員包括：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準來港婦女關注組、同根社、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中港分隔家庭組、新福事工協會、群福婦女權益會、單親無証媽媽、街

坊工友服務處、爭取居港權家長協會、居權大學 

 

聯絡人：曾冠榮 ，孔令瑜  


